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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土地学会文件  
 

湘土学发〔2020〕14 号 

 

关于发布《湖南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九

项土地设计咨询技术服务费参考方案》的通知 

各理事、各会员单位： 

为规范湖南省土地设计咨询技术服务执业行为，引导行

业健康发展，省土地学会秘书处联合相关技术单位制定了

《湖南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九项土地设计咨询技术

服务费参考方案》，经多次征求意见和专家评审，并经第四

届第二次常务理事会审定通过，现予印发。 

 

附件：湖南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九项土地设计咨

询技术服务费参考方案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主题词：发布  土地设计咨询技术服务费  参考方案  通知 

湖南省土地学会秘书处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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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南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九项 

土地设计咨询技术服务费参考方案 

说  明 

一、为规范湖南省土地设计咨询技术服务计费行为，引

导行业良性发展，特编制《湖南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

九项土地设计咨询技术服务费参考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包括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耕地质量等别评定、

建设项目临时用地复垦、农用地转用报批、用地预审与选址、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论证与调整补划方案、节地评价、不可避让

生态红线论证、项目上图入库等九项土地设计咨询技术服务。 

二、《方案》在参照《湖南省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收费参

考方案》（2019 年）、《城乡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意见》（2017

征求意见稿）、《湖南省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补充定额标

准》（2014 年试行）、《测绘生产成本费用定额》、《国土

资源调查预算标准》等相关计费规定的基础上，适当考虑了

国家统计局物价上涨数据，按照可比性原则确定相关技术服

务费标准。 

三、《方案》中所涉及的各项计费均基于国家、湖南省

现行政策规定的土地设计咨询内容要求制定，如果委托方在

《方案》所列工作内容基础上需要增减内容，技术服务费应

做相应增减。 



3 
 

四、参照《方案》计算技术服务费，应根据项目地形地

貌、地块分散程度、社会经济情况、审批级别等情况，按适

当的调整系数进行测算确定。 

五、委托方与技术单位具体协商技术服务费取值时，应

充分考虑以下三大原则：成本核算原则、工作推进原则以及

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原则。委托方按明确的采购方式购买技术

服务，技术服务费不应简单折价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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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九项土地设计咨询技术服务费参考方案 

项目名称 阶段 类型 工作内容 计费标准 备注 

 

 

 

 

 

 

 

 

 

1.城乡建

设用地增

减挂钩 

 

 

 

 

 

 

 

 

 

申报

阶段 

拆旧地块 

调查 

内筛选、外业调查，选定项

目拆旧地块 

费用按拆旧区面积分段累计，拆旧区面积≤10 公

顷，计费 6 万元；拆旧区面积＞10 公顷，每增加

1 公顷，计费增加 0.45 万元。 

 

①申报阶段、实施阶段技术服务费按实

施方案批复的拆旧区面积计算，验收阶

段技术服务费按实际竣工验收拆旧区面

积计算； 

②拆旧区全部为农村宅基地的考虑 1.1 的

调整系数，全部为工矿用地的考虑 0.9 的

调整系数； 

③地貌调整系数：项目地貌属于丘陵可

考虑 1.1 的调整系数，属于山地的可考虑

1.2 的调整系数； 

④非技术单位原因造成实施方案或土地

复垦设计变更的，视变更规模，按原实

施方案或土地复垦设计费用的 30%-50%

收取变更方案编制费； 

⑤拆旧区复垦施工过程中如需设计单位

协助施工放线，测量放线费用另计； 

⑥采矿用地复垦为耕地需进行土壤污染

检测，检测费用另计； 

 

 

勘界测绘 地形地物测量、勘界等 

费用按拆旧区面积分段累计，拆旧区面积≤10 公

顷，计费 7 万元；拆旧区面积＞10 公顷，每增加

1 公顷，计费增加 0.5 万元。 

拆迁补偿 

清查登记 

查清房屋及其附属建（构）

面积筑物、结构，青苗补助

面积 

费用按拆旧区面积分段累计，拆旧区面积≤10 公

顷，计费 8 万元；拆旧区面积＞10 公顷，每增加

1 公顷，计费增加 0.6 万元。 

现状正射 

影像航拍 
无人机航拍现状正射影像 

费用按拆旧区面积分段累计，拆旧区面积≤10 公

顷，计费 3 万元；拆旧区面积＞10 公顷，每增加

1 公顷，计费增加 0.25 万元。 

实施方案 

编制 

编制实施方案文本、图册、

附件，做为指标批复依据 

费用按拆旧区面积分段累计，拆旧区面积≤10 公

顷，计费 15 万元；拆旧区面积＞10 公顷，每增加

1 公顷，计费增加 1.1 万元。 

实施

阶段 

可行性研究

论证 

根据需要编制可行性研究报

告，做为工程立项依据 

费用按拆旧区面积分段累计，拆旧区面积≤10 公

顷，计费 5 万元；拆旧区面积＞10 公顷，每增加

1 公顷，计费增加 0.35 万元。 

土地复垦 

设计及预算

编制 

对拆旧土地复垦进行工程设

计及预算编制 

费用按拆旧区面积分段累计，拆旧区面积≤10 公

顷，计费 13 万元；拆旧区面积＞10 公顷，每增加

1 公顷，计费增加 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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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阶段 类型 工作内容 计费标准 备注 

 

 

 

 

1.城乡建

设用地增

减挂钩 

 

 

 

验收

阶段 

竣工测量 实测竣工工程量及地类范围 

费用按拆旧区面积分段累计，拆旧区面积≤10 公

顷，计费 5 万元；拆旧区面积＞10 公顷，每增加

1 公顷，计费增加 0.35 万元。 

 

 

⑦验收阶段含耕地质量等别评定费，计

费标准见“2.耕地质量等别评定”项； 

⑧其他补充耕地类项目类似技术服务费

可参照执行。 

验收正射影

像航拍 
无人机航拍竣工正射影像 

费用按拆旧区面积分段累计，拆旧区面积≤10 公

顷，计费 3 万元；拆旧区面积＞10 公顷，每增加

1 公顷，计费增加 0.25 万元。 

竣工验收资

料编制 

包括地籍变更资料、复垦前

后影像资料及竣工验收相关

报告、报表及图件编制 

费用按拆旧区面积分段累计，拆旧区面积≤10 公

顷，计费 6 万元；拆旧区面积＞10 公顷，每增加

1 公顷，计费增加 0.45 万元。 

远程报卷及

在线报备 

指标验收报卷资料编制及对

接确认指标，验收报备资料

编制及完成在线报备 

费用按拆旧区面积分段累计，拆旧区面积≤10 公

顷，计费 5 万元；拆旧区面积＞10 公顷，每增加

1 公顷，计费增加 0.35 万元。 

 

 

 

 

2.耕地质量等别

评定 

 

 

 

 

土地开发 

项目 

划分评价单元，实地调查，

拍摄影像，取样检测，编制

水田保水能力认定说明与耕

地质量等别评定报告 

费用按耕地面积分段累计，耕地面积≤10 公顷，

计费 7 万元；耕地面积＞10 公顷，每增加 1 公

顷，计费增加 0.3 万元。 

①项目地貌属于丘陵可考虑 1.1 的调整系

数，属于山地的可考虑 1.2 的调整系数； 

②土地开发项目新增水田的可考虑 1.2 的

调整系数； 

③历史遗留或灾毁土地复垦项目参照土

地开发项目计费。 旱改水项目 

划分评价单元，实地调查，

拍摄影像，取样检测，编制

水田保水能力认定说明与耕

地质量等别评定报告 

费用按耕地面积分段累计，耕地面积≤10 公顷，

计费 7 万元；耕地面积＞10 公顷，每增加 1 公

顷，计费增加 0.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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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阶段 类型 工作内容 计费标准 备注 

 

 

2.耕地质量等别

评定 

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

项目 

划分评价单元，实地调查，

拍摄影像，取样检测，编制

水田保水能力认定说明与耕

地质量等别评定报告 

费用按拆旧区面积分段累计，拆旧区面积≤10 公

顷，计费 7 万元；拆旧区面积＞10 公顷，每增加

1 公顷，计费增加 0.55 万元。 

耕地整理 

项目 

划分评价单元，实地调查，

拍摄影像，取样检测，编制

耕地质量等别评定报告 

费用按耕地面积分段累计，耕地面积≤10 公顷，

计费 5 万元；耕地面积＞10 公顷，每增加 1 公

顷，计费增加 0.1 万元；如存在土地平整，每公顷

土地平整面积计费增加 0.1 万元。 

3.建设项目临时

用地复垦方案 

线性工程 
根据勘界图，编制各类型临

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 

费用按线性主体工程里程分段累计，线性工程里

程≤5 公里，计费 10 万元；线性工程里程＞5 公

里，每增加 1 公里，计费增加 1.0 万元。 

①项目地貌属于丘陵可考虑 1.1 的调整系

数，属于山地的可考虑 1.2 的调整系数； 

②临时用地主体工程涉及多个县（市、

区）的，以县（市、区）为单位编制，一

个县（市、区）对应一个土地复垦方案，

每个县（市、区）独立计费； 

③若分批次编制复垦方案，则一个批次对

应一个复垦方案，每个批次独立计费。 

面状工程 
根据勘界图，编制各类型临

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 

费用按临时用地面积分段累计，临时用地面积≤1

公顷，计费 10 万元；临时用地面积＞1 公顷，每

增加 1 公顷，计费增加 1.0 万元。 

4.农用地转用报

批 

线性工程 
编制农用地转用报批资料，

对接取得用地批单 

费用按线性工程里程分段累计，线性工程里程≤5

公里，计费 15 万元；线性工程里程＞5 公里，每

增加 1 公里，计费增加 1.0 万元。 

①圈外项目可考虑 1.1 的调整系数； 

②上报国务院批准的可考虑 1.2 的调整系

数； 

③项目用地报批涉及多个县（市、区）

的，以县（市、区）为单位编制，一个 面状工程 
编制农用地转用报批资料，

对接取得用地批单 

费用按用地报批面积分段累计，用地报批面积≤1

公顷，计费 15 万元；用地报批面积＞1 公顷，每

增加 1 公顷，计费增加 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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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阶段 类型 工作内容 计费标准 备注 

4.农用地转用报

批 

建设用地 

耕地开垦费

图层制作 

制作建设用地耕地开垦费图

层，做为耕地开垦费计算依

据 

费用按项目涉及耕地地块数量分段累计，建设项目

涉及耕地地块≤5 块，计费 2 万元；建设项目涉及

耕地地块＞5 块，每增加 1 块，计费增加 0.2 万元 

县（市、区）对应一个用地报批卷，每

个县（市、区）独立计费。 

5.用地预审与选

址 

线性工程 

依据项目可研报告等相关资

料，编制项目用地预审与规

划选址论证报告 

费用按线性工程里程分段累计，线性工程里程≤5

公里，计费 15 万元；线性工程里程＞5 公里，每

增加 1 公里，计费增加 1.0 万元。 
项目涉及多个县（市、区）的，以县

（市、区）为单位编制，一个县（市、

区）对应一个用地预审与选址报告，每

个县（市、区）独立计费。 面状工程 

依据项目可研报告等相关资

料，编制项目用地预审与规

划选址论证报告 

费用按面状主体工程面积分段累计，面状工程面

积≤5 公顷，计费 15 万元；面状工程面积＞5 公

顷，每增加 1 公顷，计费增加 1.0 万元。 

6.占用永久基本

农田论证与调整

补划方案 

- 

建设项目或临时用地占用永

久基本农田合理性论证，制

定调整补划方案 

费用按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分段累计，占用永

久基本农田面积≤10 公顷，计费 20 万元；占用永

久基本农田面积＞10 公顷，每增加 1 公顷，计费

增加 0.5 万元。 

①包括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工程建

设项目、临时用地等涉及永久基本农田

占用、调整； 

②项目涉及多个县（市、区）的，以县

（市、区）为单位编制，一个县（市、

区）对应一个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论证与

调整补划方案，每个县（市、区）独立

计费； 

③考虑到社会经济情况对补划难度的影

响，按地区设置调整系数，其中长沙、

株洲、湘潭地区为 1.2，常德、衡阳、岳

阳、娄底、益阳地区为 1.1，其余地区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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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阶段 类型 工作内容 计费标准 备注 

7.节地评价 

线性工程 

针对国家或湖南省未颁布用

地标准以及项目用地规模超

出行业用地标准，编制项目

节地评价报告 

费用按线性主体工程里程分段累计，线性工程里

程≤5 公里，计费 10 万元；线性工程里程＞5 公

里，每增加 1 公里，计费增加 1.0 万元。 
项目涉及多个县（市、区）的，以县

（市、区）为单位编制，一个县（市、

区）对应一个节地评价报告，每个县

（市、区）独立计费。 
面状工程 

针对国家或湖南省未颁布用

地标准以及项目用地规模超

出行业用地标准，编制项目

节地评价报告 

费用按面状主体工程面积分段累计，面状工程面

积≤5 公顷，计费 10 万元；面状工程面积＞5 公

顷，每增加 1 公顷，计费增加 1.0 万元。 

8.不可避让生态

红线论证 

线性工程 

项目用地必须占用生态保护

红线的，编制不可避让生态

红线论证报告 

费用按线性主体工程里程分段累计，线性工程里

程≤5 公里，计费 10 万元；线性工程里程＞5 公

里，每增加 1 公里，计费增加 1.0 万元。 

项目涉及多个县（市、区）的，以县

（市、区）为单位编制，一个县（市、

区）对应一个不可避让生态红线论证报

告，每个县（市、区）独立计费。 面状工程 

项目用地必须占用生态保护

红线的，编制不可避让生态

红线论证报告 

费用按面状主体工程面积分段累计，面状工程面

积≤5 公顷，计费 10 万元；面状工程面积＞5 公

顷，每增加 1 公顷，计费增加 1.0 万元。 

9.项目上图入库 

设施农用地

项目 

组织对项目用地取得、设施

建成阶段信息录入监测监管

系统 

费用按设施农用地项目数量分段累计，项目数≤10

个，计费 5 万元；项目数＞10 个，每增加 1 个，

计费增加 0.2 万元，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的，计费增

加 0.3 万元。 

 

土地整治 

项目 

组织对项目立项、实施、验

收阶段信息录入监测监管系

统 

费用按土地整治项目面积和数量分段累计，项目

面积≤50 公顷且项目数≤5 个，计费 5 万元；项

目面积＞50 公顷，每增加 10 公顷，计费增加 0.5

万元；项目数＞5 个，每增加 1 个，计费增加 0.5

万元。 

 


